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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关于 2023 年度第六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协

秘字〔2023〕74 号）要求，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作为起草单

位，负责本规程的编制工作。

主要起草人：王爱彬、梁世宽、王剑博、董楠、马卫华、谢素明、任忠华、邵晴、

王锴、张敏、卢翀、熊哲辉、张福李、王同曜、高利华。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其目的在于为我国短定子磁浮车辆车体强度的校核评估提供有力的

依据，规范车体结构加载及评估要求，确保车体结构强度安全可靠。

由于短定子磁浮车辆结构与传统轨道交通车辆的结构完全不同，现阶段国内没有完

全适用于短定子磁浮车辆车体设计的规范标准，因此，为确保短定子磁浮车辆车体安全

可靠的设计并促进短定子磁浮交通的推广应用，制定配套的技术规范势在必行。制定《短

定子磁浮车辆车体强度设计及试验规范》，对于规范车体结构所承受的载荷，实现车体

结构在服役期间的使用强度及疲劳强度的评估，及确保车辆的结构设计及强度试验验证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通过收集既有工程应用经验，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试验检测结果及使用单位

反馈信息，确定标准编制方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

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

充、修改，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

进行补充、修改，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

查会形成的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参照国家规范、标准，依据《铁

路应用 机车车辆车体结构要求》（GB/T 33194-2016)的基本规定要求，针对短定子磁浮

车辆车体强度设计及试验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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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2010）

2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车体结构要求》（GB/T 33194-2016）

3 《中低速磁浮交通设计规范》（CJJ/T262-2017）

4 《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CJ/T375-2011）

5 《铁路应用 -铁路车辆车体的结构要求》（EN 12663-1:2010）

现行国家标准《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车体结构要求》（GB/T 33194-2016）只对传统

轮轨车辆车体的结构强度做了规定，且行业标准《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CJ/T375-2011）也只对磁浮车体有简单的规定，但两者都未对短定子磁浮车辆车体给

出详细的验证要求及评估方式，未有统计的标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车体的结构在不同

项目中差异较大，致使车体结构会考虑不足或过度设计，上述内容是本项目着重解决的

问题之一。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本文件明确规定了适用范围为磁浮交通常导短定子车辆，且最高运行速度不大于

200km/h，其他磁浮车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明确相关引用标准或技术条件。

3术语和定义

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下术语。

3.1 常导短定子磁浮车辆

采用常导电磁悬浮技术实现悬浮导向，通过直线感应电机实现牵引和电制动的轨道

交通车辆。

4 基本原则

4.1 车体结构应设计成整体承载结构。

4.2 车体结构应能承受与其运行要求一致的最大载荷，不产生永久变形。

4.3 车体结构应具备一定的刚度，满足其安装设备正常工作与运行过程中旅客乘

坐舒适度的需要。

4.4 在保证强度和刚度的前提下，车体结构应最大限度降低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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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车体结构设计寿命不应低于30年。

5 设计载荷工况

5.1 一般要求

用于车体结构设计的载荷工况包括静载荷工况和疲劳载荷工况，设计载荷工况与本

文件规定不同时，应按用户规定的技术条件执行。

5.2 车体车钩区域纵向静载荷

5.3 车体垂向静态载荷

5.3.1 最大工作载荷

最大工作载荷为车辆的特殊有效负载，取值为1.3×g×（m1+m4）。

5.3.2 架车和吊车工况载荷

架车和吊车的载荷为1.1×g×m1。

5.3.4 车顶外表面承受静载荷工况载荷

5.4 设备连接装置的验证载荷工况

5.5 车体静态载荷组合工况

5.6 接口处的静态验证载荷工况

5.5.1 车体悬浮架连接装置的验证载荷工况

车体与走行机构（悬浮架）之间的连接部位应能承受因5.3.1产生的载荷。包括车

体质量为m1，且垂向加速度为1g工况下产生的载荷的组合：

5.5.2 设备连接装置的验证载荷工况

为了计算车辆运行过程中作用在附属设备上的作用力，组件的质量应乘以X向、Y向

和Z向的加速度，加速度值分别为±3g、±1g、±（1+c）g。各个载荷工况应单独施加。

5.5.3 迫导向机构验证载荷工况

车体与迫导向机构的连接部位应能承受迫导向机构工作所引起的最大载荷。宜考核

车辆在正常载客运行条件下通过线路最小半径水平曲线时迫导向机构所产生的载荷。

5.5.4 车端减振器验证载荷工况

车体与车端减振器的连接部位应能承受车辆在正常载客运行条件下车端减振器最

大拉伸或最大压缩状态所产生的载荷。

5.7 车体一般疲劳载荷工况

5.7.1 载荷输入

应识别出所有可能导致疲劳损坏的循环载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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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加载/卸载循环

应确定加/卸载循环数并以适合的方式表示。如果车辆有效载荷与自重之比较大，

并且有效载荷经常变化时，加/卸载产生的疲劳损伤可能会比较明显。

5.7.4 轨道引起的加载

轨道垂向、横向和扭曲不平顺引起的载荷可由下列方式确定：

a） 动态模拟（来自与轨道几何形状和不平顺相关的数据）；

b） 设定或类似路线上测得的数据；

c） 或用经验数据表示（加速度、位移等）。

5.7.5 空气动力学载荷

对于运行车速不低于160km/h的车辆，在以下情况下将出现明显的空气动力学载荷

情况：

a） 列车以高速行驶；

b） 隧道内行驶；

c） 暴露于较大的侧风中行驶。

应考虑以上载荷的相关性，必要时给出影响分析结果的适当表示方法，如果没有获

取特殊数据，则进行106次循环。

5.7.6 牵引和制动载荷

5.7.7 乘客上下车载荷

5.8 接口处的疲劳载荷

5.8.1 一般要求

应确保所有相关的接口载荷以正确的方式组合，包括选择适当的循环数。

5.8.2 车体/悬浮架连接疲劳载荷

应采用7.6.4所述的方法并结合悬挂部件的性能特征确定牵引和制动以及车辆的动

态相互作用引起的疲劳载荷。

5.8.3 滑台导轨安装座疲劳载荷

应根据车辆运行过程中所承受的载荷及变化情况，对滑台导轨安装座所承受的循环

负载情况进行评估。

5.8.4 附属设备疲劳载荷

附属设备应能够承受因车辆动力学引起的加速度而产生的载荷以及因设备自身运

动而产生的附加载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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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车钩安装座疲劳载荷

应根据运营要求对车钩安装座所承受的循环负载情况进行评估。

5.9 疲劳载荷工况的组合

应明确疲劳载荷工况的相关组合，并确保在这些工况下设计要求得以实现。

5.10 振动模态

5.10.1 车体

在整备状态条件下，车体的固有振动模态频率应与悬挂装置振动频率完全隔离或者

隔绝，避免出现不良响应，并满足舒适度要求。

5.10.2 设备

在装备和所有运用条件下，设备组件振动模态频率应与车体结构和悬挂装置的振动

模态频率完全隔离或者隔绝，避免出现不良响应。

6 试验

6.1 一般要求

6.1.1 试验项目包括静载荷试验、疲劳载荷或运用载荷试验和振动模态试验三部

分。

注：运用载荷是指正常运用条件下车体承受的各种载荷。

6.1.2 静载荷试验应测定车体结构在静载荷作用下的强度。

8.1.3 疲劳载荷或运用载荷试验应测定车体结构在疲劳载荷或运用载荷作用下的

强度。

6.1.4 振动模态试验应测定车体的动态参数。

6.2 静载荷试验

6.2.1 静载荷试验工况

6.2.1.1 静载荷试验工况至少应进行下列验证载荷试验，在验证载荷工况下车体

或单独部件不应出现永久变形，宜通过测试应力不超过材料屈服极限予以判定：

在合适的情况下，允许通过合成单独试验工况的结果来验证这些载荷工况。任何附

加试验要求应在用户规定的技术条件中规定。

6.2.1.2 对于其他静载荷工况，可通过分析或试验或两者组合进行验证。

6.2.2 测量项目

测量项目应包括应力和纵向变形量。

6.2.3 测点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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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应力测点

应力测点应根据强度计算和结构分析的重要位置和所有危险部位进行布置。

6.2.3.2 纵向变形测点

纵向变形测点宜布置在车体底架结构端部两侧。

6.2.4 试验方法

6.2.4.1 垂向最大工作载荷

6.2.4.2 架车和吊车工况载荷试验

6.2.4.3 支撑点移位吊车工况载荷试验

6.2.4.4 车钩连接处纵向载荷试验

6.2.4.4.1 车钩连接处压缩载荷与垂向载荷g×m1组合试验

6.2.4.4.2 车钩连接处压缩载荷与垂向载荷g×(m1+m4)组合试验

6.2.4.4.3 车钩连接处拉伸载荷与垂向载荷g×m1组合试验

6.2.4.4.4 车钩连接处拉伸载荷与垂向载荷g×(m1+m4)组合试验

6.2.5 试验步骤

在正式试验前应进行预试验，载荷分阶段增加，直到最大载荷。然后进行三次正式

试验，取三次正式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评价。

8.3 疲劳载荷或运用载荷试验

如果疲劳强度计算表明车体疲劳强度满足本文件规定，可不进行疲劳载荷试验；如

疲劳强度计算包含严重的不确定性或者计算表面疲劳强度不满足本文件的规定时，可用

运用载荷试验直接测量工作应力来评价疲劳强度。

6.4 振动模态试验

对整备状态下的车体利用模态分析方法进行模态识别，应识别出5Hz～40Hz频率范

围的车体振型。

7 评定标准

7.1 静强度

在规定的静载荷工况下，应力不应大于材料的屈服强度ReH或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p02。在仅通过计算方式验证时，对于每个单独的载荷工况S1取值1.15。在设计载荷将

通过试验进行验证和/或已成功建立试验和计算之间相互关系时，S1取值1.0。

7.2 疲劳强度

7.2.3 疲劳极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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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适用于动应力循环的应力水平低于疲劳极限的所有区域。

7.2.4 累积疲劳损伤法

本方法是疲劳极限法的备选方法，规定的每个疲劳载荷工况的典型载荷历程均应采

用幅值和循环数表示。应重视作用载荷组合的一致性。选用适当的材料S—N曲线逐个评

定每种组合引起的损伤，根据成熟的累积损伤理论（如Palmgren—Miner法则）确定总

损伤。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通常来说，在车辆结构设计中，车辆结构强度设计应依据车辆的结构原理、运行条

件、线路状况等，不同类型的车体在运用过程中承受的载荷有较大区别。而现阶段，由

于国内缺乏适用于短定子磁浮车辆车体强度设计及验证的规范，主要生搬硬套传统轮轨

交通车辆设计与试验标准，但由于短定子磁浮车辆结构与传统轨道交通车辆的结构完全

不同，因此，车体结构所承受载荷以及冲击振动完全不同，这样不仅会因选取不恰当的

工况而导致可能的错误设计，而且也会因关键的工况缺少而可能导致车体结构设计安全

性的缺失。此外，我国是短定子磁浮车辆商业运营数量第一的国家，但没有统一标准规

范，这也导致不同车辆制造厂商在车体设计过程中使用不用的加载规范和评价方法，进

而所设计的车辆车体的结构有所差异较大，规格不一致，严重影响了短定子磁浮车辆的

运营使用乃至后期市场推广。因此，依据短定子磁浮车辆结构特点以及运行条件，推出

短定子磁浮车辆车辆车体强度设计及试验规范势在必行。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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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召开标准宣

贯会，对涉及的车辆车体制造、车辆运营维护等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明

确短定子磁浮车辆车体的应用范围、应用材料性能要求、验证工况、试验要求等方面的

具体要求，指导短定子磁浮车辆车体的设计，有效推动贯标工作的开展及落实。

（2）组织相关人员到车体制造现场或运营现场参观学习，直观展示短定子磁浮车

辆结构效果；

（3）定期组织科研、生产、应用等各环节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不断对短定子磁浮

车辆车体强度设计及验证的规范进行改进，保持技术领先、性能优化、设计合理。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